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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
名創優品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96）

自願公告
有意進行市場內股份購回

本公告由名創優品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自
願刊發，以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公司最新發展的資
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9月15日的公告，內容為有關本公司採納在12個月期
間內在公開市場回購股份的股份購回計劃（「2023年股份購回計劃」）。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4年8月30日，董事會已授權
及批准一項新股份購回計劃（「2024年股份購回計劃」），根據該計劃，本公司可自
批准之日起計12個月期間內在公開市場購回最多價值20億港元的本公司流通在外
普通股及╱或代表其普通股的美國存託股份（「股份」）。本公司預計將利用其資產
負債表中的盈餘現金為2024年股份購回計劃項下的購回事項提供資金。

董事會對本公司的業務展望和前景充滿信心，並認為本公司目前的股價已低於其
內在價值。通過採納2024年股份購回計劃，本公司旨在促進股東的利益，平衡本
集團的快速增長與為股東帶來穩定和可預見回報的承諾。

本公司根據2024年股份購回計劃擬進行的購回事項可能會不時在公開市場上以現
行市價通過私人磋商交易、大宗交易及╱或通過其他法律允許的方式進行，惟視
乎市況而定及根據適用規則及規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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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進行購回時，須根據股東於本公司每年的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授予
或將授予董事會的購回授權行使其權力，以購回不超過於相關股東週年大會日期
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任何庫存股份）10%的股份（「股份購回授權」），各項授
權將於下列最早發生者屆滿：(a)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b)本公司組織
章程大綱及細則或任何適用法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的期限屆滿
時；及(c)股東通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改批准股份購回授權的普通決議案所授出
的授權當日。

於2024年8月30日至本公司將於2025年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止期間，本
公司將根據股東於2024年6月20日通過的股份購回授權進行購回，而於2024年股
份購回計劃項下的剩餘期間，在按以上所述取得股東批准及達成一般授權條件
後，本公司將根據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的股份購回授權進行購
回。董事會擬於該12個月期間內執行2024年股份購回計劃，惟僅以不會導致須根
據《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規則26承擔強制性全面要約義務的方式及範
圍內進行。

本公司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進行股份
購回。根據《上市規則》第10.06(2)(e)條，發行人不得於知悉內幕消息後任何時間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其股份，直至有關消息公佈為止。尤
其是，於緊接(i)批准發行人任何年度、半年度、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業績的董事
會會議日期；及(ii)發行人根據上市規則公佈其任何年度或半年度或季度或任何其
他中期業績的最後期限（以較早者為準）前一個月期間，直至業績公告日期為止，
發行人不得於聯交所購回其股份，惟特殊情況除外。

本公司將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上市規則》、《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
回購守則》、《開曼群島公司法》及本公司須遵守的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進行擬議
股份購回。

本公司可根據購回時的市場情況和本集團的資金管理需要而註銷回購股份或將其
作為庫存股份持有。

董事會相信，本公司目前的財務資源將使其能夠實施股份購回，而不會對其營運
資金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董事會將定期檢討2024年股份購回計劃，並可能授權調整其條款及規模。



3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任何購回均視乎市況並由董事會全權酌情進行。概
不保證任何購回的時間、數量或價格。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
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名創優品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葉國富先生

香港，2024年8月30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葉國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黎黎女士、朱擁華先生及王永平先生。


